航空航天卫星制造产业园项目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按照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航空港区将747平方公里划分为中原医学科学城、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园博数字创意产业园、国际贸易会展区、航空枢纽港、北港总部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区等六大功能片区。航空枢纽港是承接航空航天卫星产业的主导区域。在航空枢纽港规划以航空航天卫星制造为核心产业的产业园区，是响应河南省“十四五”航空经济发展规划和卫星产业发展规划，推动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航空航天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必要举措。
（二）核心特点
航空枢纽港片区面积为93.39平方公里，含机场区域50余平方公里，功能定位为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和重要窗口。依托航空港超级枢纽，根据“港、产、城”融合发展要求，按照产业导入带动片区开发的基本思路，聚焦具有引领性的航空航天产业，实现现代物流、制造维修、商务商业、教育培训多种业态功能的集聚，成为中国的航空大都市4.0的核心动力引擎。
重点开发功能区包括：航空物流园区及相关配套区、航空制造维修基地、航天卫星制造产业园、航空产教城融合基地。
项目核心特点一是定位高端，集研发、制造、维修、服务为一体的航空航天卫星制造产业园区，重点打造航空航天产业集聚区；二是功能分区明确，涵盖孵化园区、大飞机零部件加工制造、无人机制造、研发设计、卫星制造加工等功能区域，满足多样化需求；三是基础设施完善，配建道路、给水、中水、供热、燃气、雨污水、电力通信管网等基础设施，有效保障生产运营需求。
（三）目标市场
航空航天卫星制造产业园建设，主要针对以下几类目标市场：
一是航空航天企业，包括飞机制造商、卫星制造商、零部件生产商、无人机生产商等。
二是科研院所，国防科工科研院所、航空航天领域高校等。
三是周边关联企业，如航空服务企业、物流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等。
（四）实施内容
园区作为区域发展航空航天卫星制造产业的核心载体，项目占地面积约925亩。产业园区包含生产制造、研发检测、人才培训、后市场服务四大核心功能。生产制造方面重点发展航空大部件及核心零部件、低空无人机、商业卫星等；研发检测方面，计划与高校、科研院所单位、行业企业建立实验室及检测中心，进行科研转化和项目孵化；人才培训方面，建立航空制造、航空维修等领域专业技能人才教育实训基地；后市场服务方面，建设科普展馆、研学基地、特色化商业等，形成航空航天鲜明特色的商业场景。
二、市场机会
（一）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主要体现在一是国家对发展航空航天产业的大力支持，带动市场的需求。二是航天事业兴起，卫星发射和应用需求持续上升，一方面军用需求随着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加快，对先进军用飞机、火箭及其发动机等装备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民用航空市场需求持续增长，ARJ21和C919等国产飞机的交付将带动产业升级和扩张；同时，民营企业也在不断积极参与商业航天，卫星发射和应用需求持续上升。
（二）竞争优势
区位优势：项目周边拥有航空、铁路、陆港等优质资源，交通便利，物流便捷；同时，北侧临近郑州航空航天大学、河南电子科技大学等一众高校，人才资源丰富。
入驻企业实力雄厚：产业园区现阶段开建在即，已经签约部分央企、无人机、商业卫星企业意向入驻。
研发平台：园区内建立国家级或省级研发中心，为卫星研发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设立公共实验室和技术服务平台，促进技术创新和资源共享。
产业链完善：园区构建从上游研发设计到中游生产制造，再到下游运营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引进上下游企业入驻，形成产业协同效应，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业效率。
三、实施计划
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飞机零部件制造加工、无人机制造加工、研发及配套等区域；二期建设孵化园区、人才培训基地、特色化商业等区域。项目建设期为36个月，预计2027年底完工，具体计划如下：
2025年3月前：完成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招投标工作。
2025年3月-2027年底：进行土建施工、设备采购安装、竣工验收等工作。
四、财务预测
航空航天卫星制造产业园总投资本项目总投497583.45万元。其中：建设工程费379110.16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7762.30万元，预备费34291.37万元，建设期利息34650.00万元。项目投资IRR约7%，投资回收期14年。
项目通过运营取得的经营性收入，主要包括孵化区与研发区出租收入、孵化器与研发区物业费收入、生产区出租收入、生产区物业收入、充电桩服务费收入、停车位出租收入、广告位出租收入等内容。
五、合作机会
项目由郑州航空港管委会国有独资公司郑州航空港科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下属三级公司郑州航空港问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按照“政府引导，国企实施；规划引领，项目先行；市场机制，长期合作”的总体思路，问天公司秉承真诚合作的态度，寻求优质合作伙伴，提供如下可能的合作模式：
1.合作共建模式。参与方与产业园主导的国有企业或政府机构合资成立公司，共同进行产业园的建设和运营，合资双方按照投资比例分享收益和风险。
2.股权投资模式。可通过参与产业园内企业或项目的股权，参与产业园的建设和发展，享有股权对应的决策权和收益权
3.技术合作模式。欢迎具有先进技术或专利的社会投资人，将期持有的现金技术活专利引入产业园，与产业园内的企业进行技术合作；通过技术入股或技术转让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和互利共赢。
4.配套产业链模式。可围绕产业园主导产业，提供上下游配套服务或产品；通过成为产业园产业链中的一环，分享产业园的整体发展红利。
5.项目承建模式。通过竞标方式，承接产业园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厂房建设等工程项目，直接参与产业园建设。
6.服务外包方式。产业园将部分服务功能外包给参与方，通过提供专业服务，参与到产业园的运营管理中。
7.项目入园。招引各类航空航天卫星领域优质企业，在园区内设立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运营基地，或为项目方定制化设施建设，提供标准化厂房设施。
[bookmark: _GoBack]8.金融合作。通过与金融机构合作，获取产业园项目贷款或融资租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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